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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65   证券简称：水星家纺   公告编号：2020-066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星家纺”或“公司”）

实际控制人李来斌、谢秋花、李裕陆、李裕高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

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即将到期，为实现公司控制权的持续、稳定，保障公司

经营的健康发展，上述四位实际控制人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续签了《一致行动

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背景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来斌、谢秋花、李裕陆、李裕高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40,138,240 股，占总股本的 15.05%。公司控股股东水星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水星控股”）持有公司 107,800,000 股，占总股本的 40.42%。

李来斌、谢秋花、李裕陆、李裕高在水星控股合计出资 67,000,000 元，占总出

资额的 59.29%。 

李来斌、谢秋花、李裕陆、李裕高于 2017 年 8 月 3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

议》，同意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协议有效期至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公司股票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鉴于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即将到期，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来斌、谢秋花、李裕陆、李裕高一致同意继续维持

一致行动关系并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有效期三年。 

二、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李来斌 

乙方：谢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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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李裕陆 

丁方：李裕高 

（一）一致行动的事项范围 

各方同意，在处理需要由水星家纺股东大会或水星控股股东会作出决议的事

项或行使其他股东权利时，各方均应采取一致的意思表示和行动（以下简称“一

致行动”）。 

（二）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 

1、提案的一致行动 

本协议一方拟向水星家纺股东大会、董事会或水星控股股东会、董事会提出

议案时（含提名水星家纺或水星控股的董事、监事人选），应当事先就议案内容

与其他各方进行充分地沟通，并取得一致意见，如出现意见分歧，以甲乙双方意

见为最终意见。 

2、表决的一致行动 

本协议各方在水星家纺股东大会或水星控股股东会上行使表决权前应进行

充分地沟通，并取得一致意见，如出现意见分歧，以甲乙双方的表决意见为准。 

3、行使其他股东权利的一致行动 

本协议各方行使其他股东权利时应保持一致行动，任何一方对一致行动表示

异议的，均以甲乙双方的意见为准。 

（三）各方同意，本协议有效期内，丙方或丁方任何一方就本协议第（二）

条所列事项与甲乙双方出现意见分歧的，除非丙方、丁方已最终与甲乙双方保持

一致，否则视为丙方或丁方已将相关提案权、表决权等权利授予甲方行使，使得

甲方或其授权主体可以行使丙方或丁方的全部股东权利，届时丙方或丁方不得以

任何理由撤销上述授权或对甲方代为行使股东权利设置任何障碍，并应无条件认

可甲方代为行使股东权利的后果。 

（四）各方同意，本协议有效期内，水星家纺召开股东大会或水星控股召开

股东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表决时，如本协议任何一方不能参加相关会议需要委

托其他方参加会议时，应委托本协议中的其他任一方代为投票表决，且受托方必

须按照甲乙双方的意见行使表决权。 

（五）各方承诺，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未经甲乙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单独



 


